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出勤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贯彻学院“培养标准的军人,高度职业化的民航员工，现代绅士与淑女”的教育目标,践行以西点军校为典范的军事化、标准化管理模式院校，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帮助学生树立时间观念、强化纪律意识，提高综合能力,满足民航业各企事业单位日益提高的服务质量、员工素质的要求,并最终实现教学管理活动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的教育理念。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办学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所有在校学生,应严格遵守学院制定的考勤制度与请、销假制度,全面、认真地完成学院规定的请销假制度的相关程序；学院及各分院应依据本实施细则的规定,严格管理学生出勤与请销假的相关事宜。
第三条  所有在校学生应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
第四条  所有在校学生应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活动包括:
    （一）室内外课堂教学活动。
    （二）专业实习与教学实验。
    （三）学院组织的各项专项培训，如英语、普通话、计算机、自考本科辅导专项培训。
    （四）学院组织的技能培训，如安检、机务、空乘、货运等专项技能培训。
    （五）学院组织的各种考试与考查活动。
    （六）班会与政治学习活动。
第五条  所有在校学生应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实践活动包括：
    （一）学院组织的校内就业宣讲或面试。
（二）学院组织的各项公益劳动。
（三）学院组织的各项文化、艺术、体育、军事活动的排练与演出。
（四）学院组织的各种仪式和集会，如升旗仪式、散学仪式、周末返校点名等活动。
第六条  所有在校学生应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军事训练包括：
（一）新生军训。
（二）早操。
（三）其他由学院组织的军事训练,如实习教官培训。
第七条  各分院辅导员、辅导员、科任教师及各班纪律委员应严格依据本规定要求,强化考勤管理,及时清点班级人数,准确掌握学生动向。
第八条  科任教师在课堂教学与相关培训过程中,应完成相应考勤任务。
第九条  各班学习委员应向科任教师提供相应的考勤表格,并在科任教师完成考勤任务后,将该考勤记录及时归档,并应于当日内将该考勤记录告知所在班级的辅导员。
第十条  各班辅导员应于每月末将所在班级全部学生的考勤记录报送分院学生管理干部备案、存档。
第十一条  所有在校学生请假离校须有本规定认可的理由,包括：
（一）病假，是指学生因病、因伤,需要疗养休息,经请求获准的假期。
（二）事假，是指学生因家有急事、朋友重病、亲人病危去世、驾校考试、个人就业面试等合理事由,经请求获准的假期。
（三）公假，是指学生因代表学校外出参加表演、比赛、会议、礼仪接待、招生面试助手或学生会公干等事由,经请求获准的假期。
（四）突发事件，是指学生因突发性疾病、急性损伤或自然灾害等事由,经请求获准的假期。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履行请假程序时,须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一）病假,须提供校医务室或县(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
（二）事假,须由请假学生监护人以电话形式向所在班级辅导员说明请假事由。
（三）公假,须由提供学院相关部门提供书面证明材料。
（四）学生因突发事件请假的,应及时与所在班级辅导员保持联系。
第十三条  以下期间内,除出现重大急迫事由外,学生的请假请求原则上不予批准:
（一）每周一、周五需要请假的。
（二）放假时间两天或两天以上，在节假日的前一天请假的。
第十四条  在校学生请假离校须履行必要的请假常识：
（一）在校学生请假需使用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专用请假条，每张请假条一式两联，仅能供一人单次使用。
（二）上述专用请假条应在请假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处领取。
（三）请假学生应在课余时间和其他休息时间完善请假手续。
（四）请假学生不得以盗窃，伪造等手段获取请假条。
（五）请假学生不得在假条上临摹、仿照老师或领导的字迹。
第十五条  学院主管该项工作的副院长、各分院主管该项工作的院长、副院长、学工干事、辅导员应依照本规定授予的权限，严格执行学院制定的请销假制度，相应权限如下：
（一）学生请假时间少于2.5小时的,应当征得辅导员批准。
（二）学生请假时间大于2.5小时且少于24小时或不需离校的事假、病假，应在所在班级辅导员处领取请假条后，报请分院学工干事批准。
（三）学生请假时间多于1日且不满7日的,应在所在班级辅导员处领取请假条后,报请分院主管领导批准。
（四）学生请假时间多于7日且不满一个月的，应持书面申请书和请假条报请学生处主管领导批准。
（五）学生请假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应持书面申请书和请假条报请学院主管领导批准。
第十六条  学生请假离校时间超过7日的，除遵照第十五条第四款和第五款外，还应履行下列手续：
（一）学生需提供书面请假申请书给辅导员，申请书应载明内容为：学生姓名、所在班级、身份证号、本人及监护人联系电话。
（二）学生监护人应主动与辅导员或辅导员电话联系，辅导员或辅导员核实学生请假事由，若事由成立的，在书面请假申请书详细记载家长意见；反之，则予以驳回。
（三）学生持辅导员签字的书面申请到相应主管领导处审批，待批准后，学生应将该书面申请交到所在班级辅导员处存档保管。
第十七条  每逢周末、节假日后,学生因故不能正常返校的,须征得分院主管领导批准。请假学生应履行的手续如下：
（一）周末返校请假应于假期届满之日12:00--16:00期间提出请假诉求。
（二）周末返校请假应采用发手机短信的方式进行,短信内容式样如下:学生本人姓名+请假事由+拟返校时间+父母姓名+父母电话号码。
（三）学生应将编辑妥当的短信内容发给分院(部)主管领导,征求分院(部)主管领导的同意。
（四）学生收到分院(部)主管领导回复短信息内容为“同意”的，视为分院(部)主管领导批准学生的请假请求。反之，则为不同意。未获得批准的请假学生应及时返校,如若仍不返校的视为旷课。
第十八条  学生因突发事件不能履行正常请假手续的,应持有监护人签字的补假申请书或县(区)级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或病例,依本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完善补假手续。
第十九条  假期届满之后,如出现重大、急迫或其他适当理由仍须请假的,应根据请假时间的长短,依本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办理续假手续。若学生累计请假时间超过10日的,各分院(部)应以书面形式(须附分院主管领导签字和公章)及时上报学生处。
第二十条  请假学生请假离校应严格遵守学院制定的门禁制度,离校时应向门卫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
（二）学生证
（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请假条
第二十一条  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规定“在校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学校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校学生擅自离校的,涉事辅导员应当及时通知学生家长,尽快核实情况,准确掌握学生动向并根据学生擅自离校的时间长短,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一）学生擅自离校超过24小时的，涉事辅导员应及时向分院（部）和学生处报告。
（二）学生擅自离校超过72小时的，涉事辅导员应及时向主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报告，并积极动员有关方面力量开展离校学生搜寻工作。
（三）涉事辅导员报告的方式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确保报告的文字表述清晰、逻辑合理和事实调查材料充分。
第二十三条  请假学生应依据本规定要求及时完成销假手续。
（一）学生请假时间少于2.5小时的,应于假期届满后立即到所在辅导员处销假。
（二）学生请假时间大于2.5小时且少于24小时或不需离校的事假、病假,应于假期届满后立即到分院辅导员处报到销假。
（三）学生请假时间多于1天且不满7天的,应于假期届满后立即到分院主管领导处报到销假。
（四）学生请假时间多于7天且不满一个月的,应于假期届满后到学生处主管领导处报到销假。
（五）学生请假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应于假期届满后到学院主管领导处报到销假。
（六）学生销假时须将请假条交还至所在班级辅导员处。
第二十四条  分院(部)辅导员应每月对本学院(部)请销假情况进行汇总、通告并酌情做出相应处理。
第二十五条  遭遇重大意外或患有慢性疾病需长期住院的学生可以申请体学。学生休学应向学校教务部门、学工部门和后勤部门提出申请,同时还应提供县(区)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或其他有力证据,在家长陪同下完善手续,方可保留学籍。
第二十六条  休学学生病愈后,可申请复学。凡是申请复学的学生,须提供县(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复学。
第二十七条  学生在放假离校期间,应当注意安全,不主动参与组织郊游、野炊、户外游泳、漂流、攀岩等具有危险性的户外活动。
第二十八条  学生在放假离校期间，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坚持体育锻炼、认真完成假期素质训练任务。
第二十九条  分院辅导员在假期应通过多种形式掌握学生动向，坚持规范管理。

第二章  处罚的种类
第三十条   对于情节较为轻微的违纪学生,分院(部)辅导员、辅导员或主训教官可以对违纪学生处以训诫、责令定期悔过或其他适当的教育处罚措施。
第三十一条 对于情节较严重的违纪学生,辅导员应在参照违纪行为性质与程度的基础上,依本规定据实告知学生监护人并上报学生处,学生处根据学生违纪等级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即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或开除学路),并由辅导员将处理意见通知学生家长。

第三章  违反考勤规定的行为和处罚
第三十二条 出现下列行为之一者,应依据本规定第三十条和三十一条之规定参照《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对违纪学生处以相应处罚：
（一）需要快速集合的活动中集合速度缓慢,动作拖沓。
（二）需要快速集合的活动中存在说话、吵闹等不文明行为。
（三）需要快速集合的活动中队列不整齐。
（四）迟到,早退次数累计达到旷课10节。
（五）丢失,撕毁请假条的。
（六）模仿、仿造老师或领导字迹的。
第三十三条 旷课是指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的违纪行为,包括：
（一）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在宿舍逗留的。
（二）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线活动和军事训练,在校园内闲逛的。
（三）其他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的违纪行为。
第三十四条 依本规定,下列行为应认定为旷课:
（一）学生迟到或早退2次视为旷课1学时,依次类推。
（二）学生未经请假、擅自离校一天视为旷课一天,记为8学时,依次类推。
第三十五条 在校学生一学期内旷课累计学时到达一定数额后,应依据以下规定作出相应处罚决定：
（一）在校学生一学期内旷课累计学时超过10学时、不满20学时的(10—19学时),给予警告处分。
（二）在校学生一学期内旷课累计学时超过20学时、不满30学时的(20-29学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在校学生一学期内旷课累计学时超过30学时、不满40学时(30—39学时)学时的,给子记过处分。
（四）在校学生一学期内旷课累计学时超过40学时、不满50学时(40-49学时)学时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在校学生一学期内旷课累计学时超过50学时的,给子开除学籍处分。
第三十六条  学生旷课并存在如下情节的,应比照相关处罚规定从重或加重处罚。
（一）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出入网吧、酒吧等娱乐场所的。
（二）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聚众违反学院考勤制度的。
（三）无故不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纠结校外人员进入校园的。
（四）在校学生以盗窃、伪造等手段获取请假条离校的。
（五）其他末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军事训练,行为性质恶劣或后果严重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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